临沧市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量化分级管理指南
(暂行)
（修改稿）
食品是人们必需的消费品，是人体物质和能量的来源，餐饮服务食品的安全状况，直接关系到公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促进餐饮业经营者加强食品安全自身管理，减少食源性疾病的发生，维护正常的餐饮服务秩序，不断提高全社会的食品安全意识，保护消费者健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指南（2007版）》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在全市建立并实施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量化分级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逐步开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风险的监测、评估等工作，有效地防范和控制食品安全风险，预防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一、总体要求和工作目标
（一）总体要求。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思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量化分级管理，确定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信誉度等级，引导餐饮服务经营者依法经营，加强行业自律，推动行业诚信建设，促进形成统一开放、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保障公众饮食安全。
（二）工作目标。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管理指标进行量化，做到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管理工作标准化。
   坚持公平公开原则，重视发挥中介组织作用，积极组织开展标准化与等级评审工作，并向社会公示餐饮服务单位的信誉度等级，使消费者在知情的前提下做出消费选择，有利于接受社会监督。
完善监管机制，以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发现问题、推动落实的方式，加强动态监管，提高餐饮服务行业的整体水平，防止食物安全事故发生。
  二、实施方法
（一）量化评价。
1、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餐饮服务许可审查规范》等的要求，制定《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量化评定标准（即评分表）》（见附表），依据量化评分表，按照餐饮服务单位类别对餐饮服务单位经营场所的设置条件、卫生防护设施和从业人员健康卫生状况以及食品安全质量管理等方面进行量化评价。
2、量化评分按风险度高低分为关键项目（※）、10分项、5分项三个档次的指标进行量化评价，※是关键监督项目，如有一项不符合要求，则评价结论直接判为差。
10分、5分是按风险大小及对人体健康危害程度大小而定；如果不符合要求，该项不得分。         
量化评分可以有合理缺项，但需标化。标化分=实得的分数除以该单位应得的最高总分×100，评分结论以实得标化分依据。 
三、申报与评审
    1、餐饮服务单位应在取得《餐饮服务许可证》后3个月内按照所核准的单位类型向食品药品行业协会（分会）提出量化分级评审申请。
    餐饮服务单位也可在同一个评审周期内提出更高级别的量化等级评审申请，但同一个周期内不得提出两次及以上的评审申请。
   量化分级评审3年为一周期。餐饮服务单位在《餐饮服务许可证》到期换证后即按规定的时限提出新一轮量化分级评审申请。                             
    2、临沧市食品药品行业协会及各县（区）分会在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指导下具体负责实施辖区内所有餐饮服务单位的量化评审，并就量化分级评审工作制定具体的实施意见。
3、市食品药品行业协会应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建立量化分级评审员工作制度，并负责评审员的培训、考试、聘任和监督管理。
评审员实施人才储备管理制度。行业协会应建立评审员的个人档案，如实记载评审员的工作、培训、考试和评定情况，并定期或不定期对评审员进行技能培训和业务考核。
   4、量化评审可结合本地实际，增设、调整或细化量化评分表项目，但对关键项目的调整不得低于本指南的要求。增设、调整或修订的内容、背景及实施效果评估应报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同意。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依据《食品安全法》、《餐饮服务许可证管理办法》、《餐饮服务许可审查规范》等法律法规，逐步提高各类餐饮服务许可条件或要求。
3、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加强对评审工作的指导监督，量化评审工作应与日常监督管理工作相结合。对量化评审过程中餐饮服务单位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或造成食品安全事故的应立案调查。立案调查期间，餐饮服务单位不得参与量化评审。
  （三）量化管理等级评定
1、餐饮服务单位量化管理等级分为优、良好、一般、差，相应标示为A级、B级、C级、D级，评价得分为总分的95%以上者，评为优；得分为总分的85-95%者，评为良好;得分为总分60%-85%，评为一般；得分低于总分的60%或有关键项目不符合要求者,评为差。
2、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量化评审采用动态认定的方法。临沧市食品药品行业协会及各县（区）分会根据量化评审结果及日常监管信息对已经达到某一量化管理等级的餐饮服务单位作出信誉度评定，并对评定结果予以公示。
信誉度等级的确定以当年度的评审结果为依据。当年度量化评价总分提高且无违法违规行为的，信誉等级可随之提升至相应的级别。
当年度量化评价总分降低或年内因违法违规行为被依法立案查处的，信誉度等级随之降低至相应的级别。
3、年内发生食品安全事件直接评定为D级。
4、餐饮服务单位认为相关部门采集、记录、公示本单位的信誉度信息与事实不符，有权要求复核或予以更正。相关部门对当事人提出的复核或予以更正的要求合理的应及时采纳，不合理的予以驳回并说明理由。
相关信息档案实行专人负责制。具体操作人员必须认真细致核对相关内容。
5、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据评审结果确定的信誉度等级进行统一授牌。
（四）监督管理。
各级食品药品部门对被认定为A级的，给予政策支持并减少监管频次；对被认定为B、C、D级的，采取防范、提示、加强日常和专项监管等措施予以加强监管。
1、        被认定为A级的餐饮服务单位，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
（1）除专项检查和举报检查等规定的检查之外，一年内免于其他的监督检查；
（2）        优先给予产业发展政策优惠；
（3）        适当减免相关的费用；
（4）        建议物价管理部门放宽价格限制；
（5）        向消费者作公开推荐建议。
2、     被认定为B级的餐饮服务单位，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1）实施常规管理，保持正常检查频次；
（2）被立案查处的，结案后应回查。
3、被认定为C级的餐饮服务单位，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1）增加日常监督检查频次；
  （2）被立案查处，结案后应回查。
4、被认定为D级的餐饮服务单位，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1）列为重点监督检查对象，进行重点专项监督检查；
（2）增加日常监督检查的频次，每季度检查不低于一次；
（3）被立案查处，结案后应回查。
（五）量化评审达不到D级的，可给予3个月整改时限，整改期满后重新组织评审。对二次评审仍达不到D级或未在规定期限内申报评审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给予处罚，直至撤销或吊销许可证。
三、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应当进一步完善监管机制，加强日常动态监管，在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发挥推动、规范、监督、服务作用。
  四、行业协会应以评审工作为依托，建立餐饮业的统计调查和信息管理制度，加强餐饮业的市场监测统计分析，对行业的发展、市场运行等情况进行跟踪分析，尽量掌握行业发展的第一手资料，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附表：
1-1． 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量化评定标准（评分表一）(适用于特大型餐馆，大型餐馆，供餐人数300人以上的学校（含托幼机构）食堂，供餐人数500人以上的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
1-2． 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量化评定标准（评分表二）（适用于中型餐馆，快餐店，供餐人数300人以下的学校食堂，供餐人数50～500人的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
1-3． 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量化评定标准（评分表三）（适用于小型餐馆，小吃店，饮品店，供餐人数50人以下的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
1-4． 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量化评定标准（评分表四）（适用于建筑工地食堂）；
1-5． 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量化评定标准（评分表五）（适用于集体用餐配送单位）；
